
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保險人應每二個

月，將下列書表報請衛生

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會

(以下簡稱監理會)及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一、被保險人數統計表。 

  二、各項給付統計表。 

  三、保險收支會計報表。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應於每年年終時，將國

民年金保險基金年度運用

資料送保險人，由保險人

編具國民年金業務總報

告。 

保險人應將前項總報

告送監理會審議通過，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條  保險人應每二個

月，將下列書表報請衛生

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會

(以下簡稱監理會)及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一、被保險人數統計表。 

  二、各項給付統計表。 

  三、保險收支會計報表。 

      保險人應於每年年終

時編具總報告，送監理會

審議後，由監理會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 

依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公布之勞動部及其所屬機關

之組織法及行政院一百零三

年二月十四日院臺規字第一

零三零一二四六一八 A 號令

公告，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投

資及運用業務由勞工保險局

移至勞動基金運用局辦理，

爰每年之年終總報告應由勞

動基金運用局就基金運用之

相關業務，將資料送請保險

人彙整後，由保險人編具一

份國民年金業務之年終總報

告，送監理會審議通過，並

由保險人依據審議意見修正

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爰將原第二項，修正為

第二項及第三項文字。 

第五條  監理會應按季編具

業務監督、爭議審議及財

務稽核報告，並於年終編

具總報告，均對外公開。 

第五條  監理會應按季編具

業務監督、爭議審議及財

務稽核報告，並於年終編

具總報告，均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為簡化行政流程並因應政府

資訊公開趨勢，有關監理會

編具之按季報告及年終總報

告，參考全民健康保險法施

行細則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均應對外公開，爰酌修本條

條文。 

第十八條之一 保險人應按

被保險人戶籍地址寄發繳

款單；被保險人未居住於

戶籍地址者，應通知保險

人改寄通訊地址。 

      保險人得依被保險人

之申請，以電子資料傳輸

方式遞送繳款單。 

 一、本條新增。 

二、為符合實務現況，爰明

定繳款單寄發地址為戶

籍地址，被保險人如未

居住於戶籍地址，則應

通知保險人改寄通訊地

址，爰增列第一項規定。 

三、另為因應資訊電子傳輸

趨勢，及響應節能減碳

政策，參考全民健康保



險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與電子簽

章法第四條第二項規

定，增列保險費繳款單

以電子帳單寄送之方

式。 

第三十條 保險人核發各項

給付時，應將被保險人因

繳款單開立及繳納時差而

尚未逾繳納期限之保險

費、逾期繳納保險費所應

計收之利息，由發給之保

險給付中扣抵，並計入保

險年資。 

第三十條 保險人核發各項

給付時，應將被保險人因

繳款單開立及繳納時差而

尚未逾繳納期限之保險

費，由發給之保險給付中

扣抵，並計入保險年資。 

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被保險

人繳納保險費後，保險人始

得核計利息總額。為避免被

保險人尚有利息漏未繳納，

影響給付之權益及核付時

效，爰增訂被保險人如有逾

期繳納保險費所應計收之利

息，亦可由發給之保險給付

中扣抵，以達簡政便民之目

的。 

第三十三條之一 本法第二

十四條第三項所定應檢附

之戶籍謄本，得以載有領

取年金給付者死亡登記日

期之戶口名簿影本及其法

定繼承人戶口名簿影本代

之。 

 一、本條新增。 

二、參照勞工保險條例施行

細則第九十五條之一規

定修正。 

三、配合內政部戶政司推行

之戶籍謄本減量政策，

將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

項所定應檢附之戶籍謄

本，放寬得以戶口名簿

影本代之，以簡政便民

並符合實務作業需求。 

第三十九條 依本法第二十

九條、第三十三條或第四

十條規定請領年金給付

者，如有未在國內設有戶

籍之情事，除請領時應檢

附經第四十條第一項所列

單位驗證之身分或居住相

關證明文件外，並應每年

重新檢送保險人查核。 

 

第三十九條 依本法第二十

九條、第三十三條或第四

十條規定請領年金給付

者，如有未在國內設有戶

籍之情事，除請領時應檢

附身分及相關證明文件，

並應每年重新檢附身分及

相關證明文件送保險人查

核。 

 

一、參照公務人員退撫給與

定期發放作業要點第五

點第二款及勞工保險條

例施行細則第七十八條

規定修正。 

二、因應請領人如未在國內

設有戶籍，實務上仍有

由他人代為申請年金給

付，並檢附請領人護照

影本或國內身分證件影



本之情形，惟因其在國

內已無戶籍資料可資比

對，如未經駐外單位驗

證相關證明文件，確實

無法確認其真實身分及

目前實際的居住狀態，

為避免日後衍生爭議，

爰本條修正增列應檢附

經第四十條所列各單位

驗證之身分及相關證明

文件，以臻明確。 

第四十條  依本法規定請

領各項給付，所檢附之文

件為我國政府機關以外製

作者，應經下列單位驗證： 

  一、於國外製作者，應經

我國駐外使領館、代

表處或辦事處驗證；

其在國內由外國駐臺

使領館或授權機構製

作者，應經外交部複

驗。 

  二、於大陸地區製作者，

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

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

團體驗證。 

三、於香港或澳門製作

者，應經行政院於香

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

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

體驗證。 

      前項文件為外文者，

應檢附經前項各款所列單

位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

之中文譯本。 

第四十條  依本法規定請

領各項給付，所檢附之文

件為我國政府機關以外製

作者，應經下列單位驗證： 

  一、於國外製作者，應經

我國駐外使領館、代

表處、辦事處或其他

外交部授權機構（以

下簡稱駐外館處）驗

證；其在國內由外國

駐臺使領館或授權機

構製作者，應經外交

部複驗。 

  二、於大陸地區製作者，

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

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

團體驗證。 

三、於香港或澳門製作

者，應經行政院於香

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

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

體驗證。 

      前項文件為外文者，

應檢附經前項各款所列單

位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

之中文譯本。 

查駐外機構組織通則第二條

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所稱

駐外機構係包含使領館、代

表處及辦事處，並未包含其

他外交部授權機構，爰參考

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五

十四條規定，修正第一項第

一款文字。 



第四十九條 本法第三十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因重

度以上身心障礙領取相關

社會保險身心障礙年金或

一次金，指已領取勞工保

險失能年金或第一等級至

第三等級殘廢或失能給

付、公教人員保險全殘廢

等級殘廢給付、軍人保險

一等殘殘廢給付或農民健

康保險第一等級至第三等

級殘廢或身心障礙給付。 

第四十九條 本法第三十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因重

度以上身心障礙領取相關

社會保險身心障礙年金或

一次金，指已領取勞工保

險第一等級至第三等級殘

廢或失能給付、公教人員

保險全殘廢等級殘廢給

付、軍人保險一等殘殘廢

給付或農民健康保險第一

等級至第三等級殘廢或身

心障礙給付。 

一、查本法第三十五條規

定，係符合本法第三十

三條規定之重度以上

身心障礙且經評估無

工作能力者，如因重度

以上身心障礙已領取

相關社會保險身心障

礙年金或一次金，不得

再請領身心障礙基本

保障年金。 

二、考量請領勞工保險失能

年金之要件亦為無工作

能力，符合本法第三十

五條所稱因重度以上身

心障礙領取相關社會保

險身心障礙年金之條

件，為符合政府資源不

重複配置之意旨，爰本

條配合修正增列「失能

年金」，以臻明確。 

第五十二條之一 依本法第

四十條規定請領遺屬年金

給付者，其婚姻關係存續

一年以上之計算，由被保

險人死亡之當日起，往前

連續推算一年。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婚姻關係存續一年

以上之計算，涉及遺屬

請領資格之認定，為符

合實務狀況，爰參照勞

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

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及

衛生福利部一百零三年

二月十三日衛部保字第

一○三○一○三五○七

號函釋，增列本項規定。 

第五十七條  被保險人因受

死亡宣告之判決，其遺屬

及受益人領取喪葬給付或

遺屬年金給付後，該死亡

宣告經法院撤銷者，所領

取之喪葬給付及遺屬年金

第五十七條  被保險人因受

死亡宣告之判決，其遺屬

領取遺屬年金給付後，該

死亡宣告經法院撤銷者，

所領取之喪葬給付及遺屬

年金給付已繳還保險人，

一、因死亡事故得請領之給

付為喪葬給付及遺屬年

金給付，且喪葬給付之

請領人為支付殯葬費之

人，未必為其遺屬，故

第一項前段文字酌作修



給付應繳還保險人。 

      

並繳清受死亡宣告期間之

保險費者，保險年資應予

累計；未繳清者，受死亡

宣告期間不計入保險年

資。 

        前項受死亡宣告期間

保險費之補繳計算及保險

年資併計，不受本法第十

四條及第十七條規定限

制。 

正。 

二、本法第六條已明定保險

年資指被保險人繳納保

險費之合計期間，為符

合本法規定，故刪除第

一項後段文字；至有關

溢領之喪葬給付及遺屬

年金部分，保險人仍應

依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

積極向遺屬及受益人辦

理追繳。 

三、第二項立法目的原係為

利被保險人累計年資，

爰規定應補繳原受死亡

宣告期間之保險費，保

險人得不計其受死亡宣

告尚未撤銷期間之利

息，該期間亦不列入十

年不得請求補繳之期間

計算。惟實務上被保險

人如經撤銷死亡宣告

後，保險人比對其原受

死亡宣告期間符合納保

資格者，即自動依本法

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予

以納保並寄發繳款單，

繳款期限為繳款單寄發

之次月底前，被保險人

如逾此期限繳納者仍應

計收利息，且亦須於開

單後十年內繳納，故被

保險人之繳費行為仍應

受本法第十四條及第十

七條規定限制。為一致

性規範並避免民眾誤

解，爰刪除本項。 

第五十九條 本法第五十五第五十九條 本法第五十五一百零三年一月八日總統公



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於受

益人、請領人或法定繼承

人溢領或誤領給付時，準

用之。 

條但書規定，於受益人、

請領人或法定繼承人溢領

或誤領給付時，準用之。 

布修正本法第五十五條增列

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爰配

合酌修文字。 

第六十一條 依本法第五十

七條規定免課之稅捐如下

： 

一、保險人及勞動部勞動

基金運用局辦理國民

年金所用之帳冊契據

，免徵印花稅。 

二、保險人及勞動部勞動

基金運用局辦理國民

年金所收保險費、利

息、罰鍰、承受強制

執行標的物之收入、

基金運用之收支及其

他雜項收入，免納營

業稅及所得稅。 

三、保險人及勞動部勞動

基金運用局辦理國民

年金相關業務使用之

房屋、土地及被保險

人、受益人、請領人

所領取之各項給付，

依稅法有關規定徵免

稅捐。 

第六十一條 依本法第五十

七條規定免課之稅捐如下

： 

一、保險人辦理國民年金

所用之帳冊契據，免

徵印花稅。 

二、保險人辦理國民年金

所收保險費、利息、

罰鍰、承受強制執行

標的物之收入、基金

運用之收益及其他雜

項收入，免納營業稅

及所得稅。 

三、保險人辦理國民年金

業務使用之房屋及被

保險人、受益人、請

領人所領取之各項給

付，依稅法有關規定

徵免稅捐。 

一、依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

九日公布之勞動部及其

所屬機關之組織法及行

政院一百零三年二月十

四日院臺規字第一零三

零一二四六一八 A 號令

公告，國民年金保險基

金投資及運用業務由勞

工保險局移至勞動基金

運用局辦理，爰將各款

增列「及勞動部勞動基

金運用局」。 

二、考量勞動基金運用局辦

理國民年金保險基金國

外委託經營業務（含委

託外國信託投資業與保

管機構提供整體基金之

外國信託投資管理運用

與海外資產保管服務）

所給付之報酬亦屬國民

年金相關業務之收支，

依本法第五十七條規

定，應免課營業稅等稅

捐為避免爭議，爰酌修

第二款文字。 

三、另參考就業保險法施行

細則第二十四條第三款

規定，將業務使用之「房

屋」修正為「房地」，以

取得地價稅減免之依

據，爰酌修第三款文字。 

 


